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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根据芒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市政务服务管理机构和公共资源交易机构的通知》（芒编〔2011〕26号）精神和芒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下达市政务服务管理局人员编制的通知》（芒编〔2012〕32号）精神，成立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为挂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正科级行政机构。主要职责:

（1）拟定全市政务公开工作和政务服务机构内部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提供本市政务咨询服务，协调督办中心政务窗口各类行政许可事项的受理、审批、反馈。

（3）负责中心政务窗口工作人员的管理、监督和考核工作，受理、交办、督办中心政务窗口行政效能投诉。

（4）负责提供有关行政许可事项及政务服务事项的带领代办服务。

（5）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根据上述职责，市政务服务管理局下属单位2个芒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主要职责：

（1）办理进场交易登记、招标申请、投标报名等相关事务；

（2）办理统一发布各类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包括招标公告、采购公告、出让（挂牌、拍卖）公告、中标（或交易结果）公示、交易活动不良行为记录等；

（3）办理开标、评标、定标等相关事务，为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提供场所和服务；

（4）办理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情况证明、统计、分析等事务，为公共资源交易各方提供信息、咨询和服务；

（5）办理工程直接发包、定向采购及其他公共资源交易业务的相关手续。

（6）建立、管理、使用和维护市级统一的综合性评标专家库；

（7）建立、管理和维护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场所、设施和日常交易秩序；

（8）负责对进驻市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和服务。

（9）负责对招标代理机构的交易行为进行监督和规范。

（10）指导乡镇一级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工作。
（二）2017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是归口市政府办管理的正科级行政机构，现在职工作人员19人，设局长1名、副局长1名。下设办公室、监督室、信息技术股、行政审批服务股等四个股室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属公益性事业单位)、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承担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日常工作。截止2017年9月底，我市政务服务中心共受理各类服务事项291807件，实际办结289782件，办结率为99.9%；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共完成进场交易593项，交易额68880.02万元，节约资金2245.89万元，增加收入240.26万元，收取2016年交易服务费尾款16.0533万元。及时收取并上缴财政各种成交价款，在财政运转困难的情况下，借调公共资源交易保证金给市财政局使用1284.1919万元。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3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2个。分别是：

1.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2.芒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3.芒市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部门2017年末实有人员编制20人。其中：行政编制8人（含行政工勤编制3人），事业编制11人（含参公管理事业编制0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6人（含行政工勤人员1人），事业人员10人（含参公管理事业人员0人）。

离退休人员1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1人。

实有车辆编制1辆，在编实有车辆1辆。
（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基本情况分布图表等）
第二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详见附件）
第三部门  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部门2017年度收入合计624.12704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24.127041万元，占总收入的100%；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事业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经营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附属单位缴款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其他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与上年对比财政拨款收入增加282.38362万元，主要原因分析支付政务大厅空调尾款和电费增加；项目支出电子化平台建设和大厅产权税费；公务用车拍卖评估喷漆经我单位账户支付；安装政务中心监控；招投标服务场次增多；挂勾点大湾村精准扶贫任务繁重等，以上这些情况增大了收入。

（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收入占比分布图表）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部门2017年度支出合计624.12704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27.037041万元，占总支出的68.42％；项目支出197.09万元，占总支出的31.58％；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经营支出0万元；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0万元，占总支出的0％。与上年对比财政拨款收入增加282.38362万元，主要原因分析支付政务大厅空调尾款和电费增加；项目支出电子化平台建设和大厅产权税费；公务用车拍卖评估喷漆经我单位账户支付，所以增大了支出；安装政务中心监控；招投标服务场次增多；挂勾点大湾村精准扶贫任务繁重等，以上这些情况增大了收入。

（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支出占比分布图表）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度用于保障政务局、政务大厅、交易中心、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427.037041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85.29362万元,主要原因分析大厅安装了空调，挂勾点大湾村精准扶贫任务繁重，人员经费增加。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56.31％；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43.69％。（人均情况由各部门自行确定）

（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支出分布图表等）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度用于保障政务局、政务大厅、交易中心、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197.09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188.71275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电子化平台建设和大厅产权税费等项目。具体项目开支及开展工作情况：电子化交易平台建设项目用款112.05万元、监控设备27.4152万元、公车拍卖评估和喷漆17.6248万元、空调尾款40万元。以上项目已经完工投入使用。

（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支出分布图表等）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部门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24.127041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上年对比增加282.38362,主要原因分析支付政务大厅空调尾款和电费增加；项目支出电子化平台建设和大厅产权税费；公务用车拍卖评估喷漆经我单位账户支付；安装政务中心监控；招投标服务场次增多；挂勾点大湾村精准扶贫任务繁重等，以上这些情况增大了支出。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585.699681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93.84%。主要用于行政运行84.2371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415.963701万元，事业运行84.99888万元，外资管理0.5万元；

2.外交（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主要用于……（相关支出情况）；

3.国防（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主要用于……（相关支出情况）；

4.公共安全（类）支出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主要用于……（相关支出情况）。

（说明可细化到项级科目，同时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支出占比分布图表等）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部门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9.4万元，支出决算为5.933338万元，完成预算的63.12%。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5.752338万元，完成预算的130.73%；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181万元，完成预算的3.62%。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我单位贯彻八项规定尽量减少了公务接待；车辆使用频率较高，老化，耗油量高，所以今年公务车运行维护费有所增加。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2016年增加1.896704万元，增长46.99%。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下降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增加2.841762万元，增长97.64%；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0.9451万元，下降83.93%。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增加的主要原因车辆使用频率较高，老化，耗油量高，所以今年公务车运行维护费有所增加。

(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5.752338万元，占96.95%；公务接待费支出0.181万元，占3.05%。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共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开展内容包括：无具体出国开支及开展工作情况。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5.752338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购置车辆0辆。无具体购置车辆原因、情况。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5.752338万元，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主要用于扶贫挂钩点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3. 公务接待费支出0.181万元。其中：国内接待费支出0.181万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0万元），共安排国内公务接待3批次（其中：外事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30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0人）。主要用于外县市来访发生的接待支出。

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万元，共安排国（境）外公务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0人。主要用于0（相关工作，产生的接待批次及人次等）发生的接待支出。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部门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86.577875万元，与上年对比增加44.760486万元,主要原因分析是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增加。部门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部门资产总额6385.695067万元，其中，流动资产5715.608967万元，固定资产670.0861万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万元，在建工程0万元，无形资产0万元，其他资产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5758.511967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42.903万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万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万元；报废报损资产1项，账面原值0.343万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万元；出租房屋0平方米，账面原值0万元，实现资产使用收入0万元。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行次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对外投资/有价证券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其他资产

	
	
	
	
	小计
	房屋构筑物
	汽车
	单价200万以上大型设备
	其他固定资产
	
	
	
	

	
	
	
	
	
	
	
	
	
	
	
	
	

	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1
	6385.695067
	5715.608967
	670.0861
	500
	15
	0
	155.0861
	0
	0
	0
	0

	填报说明：　1.资产总额＝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有价证券＋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资产
	
	

	　　　2.固定资产＝房屋构筑物＋汽车＋单价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其他固定资产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部门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本单位实际支出数，不包括资金下分、省级统采的项目资金）及货物、工程、服务金额，以及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四）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无。（情况说明里没有介绍，但单位认为需要说明的情况在此说明。）

（五）相关口径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

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4.“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 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基本支出: 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 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三公"经费: 指纳入本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本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5、政府采购：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

6、机关运行经费: 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监督索引号533103003637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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